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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

的半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〔2023 第 14 号 

 

 

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半年度报告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

问题： 

1.2023 年 3 月 31 日，你公司债权人佟易虹以公司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对公

司进行重整。2023 年 4月 27日，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的

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因最近

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

值，且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

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股票交易被

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半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，公司货币

资金余额 0.66 亿元，较期初减少 49.42%，短期借款、一年

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、其他应付款中的借款及应付利息余额

为 17.47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131.48%，净资产余额-7.06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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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有关破产重整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和

审批程序，重整被法院受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并就相关

事项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。 

（2）请列示截至目前已逾期债务情况，包括债权人名

称、债务金额、债务期限、债权人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

除已逾期债务外，其他债务是否因公司被申请重整而触发提

前清偿、追加担保等不利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。 

（3）请列示截至回函日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或采取

保全措施的情况，以及其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

讼情况及累计诉讼金额。 

（4）请说明公司为解决净资产为负及持续经营能力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进展情况，逐项分析公

司提出的各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，是否存在重大障碍，并充

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2.2022 年年报问询函回函显示，你公司存在逾期未收回

的江南信安股权转让款合计 6,860 万元，欠款方为马莉、共

青城众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共青城众

智）。2023 年 9 月 15 日，公司披露《公司第一大股东池燕明

先生签署的〈股票质押担保协议〉》及〈关于豆神教育剥离

江南信安相关事项的承诺〉》的公告，因马莉、共青城众智

未按期偿还 6,860万元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、第一大股东池

燕明作出承诺，将积极采取措施筹集资金，帮助马莉、共青

城众智支付股权转让款，并签订相关股权质押担保协议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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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一是如池燕明未能在 2023年 9 月 25日之前完成支付，在

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在 9 月 25 日开始办理将其持

有的公司 1,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公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；二

是如池燕明在 9 月 30 日之前仍未能完成支付，则协调相关

债权人解除其所持有的公司 2,000 万股股票的质押手续，在

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在 9 月 30 日开始办理将该

2,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公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；三是如果在

9 月 30 日，池燕明仍未能完成支付，其同意公司及公司指定

主体处置前述质押的股票，并同意将处置收益直接用于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。 

（1）请说明截至回函日池燕明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和

冻结数量、其可用于本次质押担保承诺的股份数量、其协调

相关债权人解除其持有的 2,000万股公司股票质押手续的具

体方案和可行性、公司指定主体具体名称及具体质押安排，

结合前述回复，说明该次承诺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第 7.4.3 条第一款“承诺人作出的承诺应当具体、明确、无

歧义、可执行” 的规定。 

（2）请根据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 7.4.3 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明确披露需要取得的监管部门审批情况，并明确如无

法取得审批的补救措施。 

（3）请说明如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，池燕明未能完

成支付，其同意公司及公司指定主体处置其质押的股票的具



4 

 

体实施方案，说明前述方案的可执行性和合规性。 

（4）请补充披露池燕明违反承诺的责任。 

3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3.31 亿元，其

中应收其他客户账面原值 5.93 亿元，已计提坏账准备 3.32

亿元，账面价值 2.6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27.46%。 

（1）请详细说明应收其他客户组合的主要欠款方类型，

列示该组合的账龄分布、预期信用损失率测算过程。 

（2）请分别列示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中期末账面价值前

十大应收账款、账龄大于三年且账面原值大于 1,000万元的

应收账款的基本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经营情况、

资信情况、款项账龄、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年份及分别形

成的年度销售收入金额和已回款金额、款项是否逾期（如是，

请补充款项逾期天数、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）。 

4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项下应收利息期末余额

0.57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254.00%，应收股权转让款 1.05 亿

元，其中马莉、共青城众智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志企业管

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宁波启志）分别欠款 0.12

亿元、0.56 亿元、0.36 亿元。 

（1）请量化分析应收利息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说明应收宁波启志股权转让款形成原因、约定

还款时间、企业经营及资信情况、是否存在导致其无法按期

还款情形。 

5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余额 1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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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均为权益工具投资。请补充列示前述权益工具投资的

明细情况，包括产品名称、金额、买入时间、产品期限、投

资收益率及计算过程、主要权利与义务、是否属于风险投资、

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

是否合规。 

6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-未付费用账面余额

0.32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44.07%。请补充说明该项目核算内

容、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9 月 26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

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年 9月 19日 


